
山政发〔2026〕  号
山丹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山丹县城区污水综合处理项目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

清泉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企事业及省市驻丹有关单位：

《山丹县城区污水综合处理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山丹县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 日

山丹县城区污水综合处理项目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为加快推进全县经济发展，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及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甘政发〔2023〕55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制定如下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
一、征收范围 

东至清泉镇西街村集体土地耕地，西至清泉镇西街村集体土地耕地，南至清泉镇西街村集体土地耕地，北至清泉镇西街村集体土地耕地。
二、征收土地目的

依据《山丹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○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（山发改〔2026〕9号），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山丹县城区污水综合处理项目。该项目用地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征收农民集体土地情形。

三、征收主体

山丹县人民政府。

四、征收实施单位

由清泉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。

五、征收补偿方式

采取货币补偿方式。

六、征收补偿政策及标准

（一）土地权属、面积认定

由清泉镇人民政府、县自然资源局等有关部门现场勘测认定，清泉镇人民政府负责登记造册。

（二）补偿款的兑付

征收村集体建（构）筑物、地面附着物和土地，补偿款由清泉镇人民政府向村集体兑付；征收个人建（构）筑物、地上附着物和土地，补偿款由清泉镇人民政府直接兑付给所有者本人；补偿标准未涉及的附着物可按类似附着物标准补偿，不能归类且无标准的可按照市场重置价格计算定补。

（三）养老保险核算

县人社局负责核算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用，切实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。

（四）土地补偿标准

（1）征地补偿地价标准为60000元/亩。
（2）征收集体农用地（耕地）按照60000元/亩的标准进行补偿。

（3）征收集体建设用地按照60000元/亩的标准进行补偿。
（4）征收集体未利用地（含五年以上的撂荒地）按照征地补偿标准的0.1倍（6000元/亩）进行补偿。

（5）征收集体其他草地按照征地补偿标准的0.2倍（12000元/亩）进行补偿。

（6）征收集体牧草地按照征地补偿标准的0.4倍（24000元/亩）进行补偿。

（7）征收集体林地按照征地补偿标准的0.7倍（42000元/亩）进行补偿；占用国有林地按照征地补偿标准的0.6倍（36000元/亩）进行补偿。

（8）占用国有农用地、建设用地参照区域内集体土地的标准进行补偿。

（9）占用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，按照出让剩余年限使用权价款核算补偿，地上建（构）筑物按照评估价格进行补偿；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，土地不予补偿，每亩给予0.3万元场地平整补助费，地上建（构）筑物按照评估价格进行补偿。

（10）对0.5亩以下（含0.5亩）无法耕种的耕地，认定为边角地，按照永久占地标准进行补偿，已补偿土地由村镇两级登记造册，交清泉镇人民政府管理，并对裸露土地进行复绿或覆盖。
（11）青苗及地上建（构）筑物、附着物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补偿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1.方案发布后，在征收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活动：（1）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和装修房屋；（2）改变房屋、土地用途；（3）新建立或变更房屋租赁关系；（4）抢栽、抢种农作物。

2.工程施工过程中，由施工单位负责保障交叉的道路、渠系、管道等基础设施履行正常的功能，确保群众生产生活不受影响，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；工程结束后，由施工单位负责修建因工程建设破坏、损毁的道路、渠系、管道等基础设施，确保该设施发挥正常的使用功能，确保群众生产生活不受影响，相应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。

3.其他未尽事宜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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